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益赫残函〔2019〕6号

关于开展2019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

就业审核认定的函

各用人单位：

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税〔2015〕72号）和省、市关于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精神，现将2019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有关事项函告如下：

一、对象

1、中央、省市驻区机关、团体、事业单位。

2、与区财政局有经常性领拨关系的区直机关、团体、事业单位，自收自支的区直事业单位。

3、在区地税局征管区域内的各类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。

二、时间

2019年4月30日前。

三、受理单位

益阳市赫山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。

四、要求
1、请各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，持已安排就业残疾人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（1至8级）原件、湖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核定申报表及相关资料（详见附件）到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（青年路91号）申报办理核定手续。未在规定时间申报的，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，全额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

2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税务局负责征收，用人单位须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。安排有残疾人的，须同时提供由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出具的审核认定书。

联系人：江林　电话：0737-2668290   

附 件：1.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核定须提交的材料

          2.湖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核定申报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益阳市赫山区残疾人联合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9年1月4日    

附件1
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核定须提交的材料
	序 号
	名    称

	1
	《湖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核定申报表》（电子档可在益阳市残联网站http://www.yysclw.com下载）

	2
	2018年度1月、6月、12月的职工名册和工资表（包括正式职工和其他人员），2018年1-12月全部在岗职工人数和应发工资总额。

	3
	已安排就业的残疾人证原件(第二代残疾人证)、残疾军人证原件（1至8级）

	4
	已安排就业的残疾人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

（财税〔2015〕72号第八条“用人单位在职职工，是指用人单位在编人员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（含1年）劳动合同（服务协议）的人员。季节性用工应当折算为年平均用工人数。以劳务派遣用工的，计入派遣单位在职职工人数”）

	5
	已安排就业的残疾人社会保险参保证明（包括医疗、生育、工伤、失业、养老五种保险，写明险种并有人社部门盖章）

注：不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、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


附件2

湖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核定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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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  益阳市赫山区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　       2019年1月4日印发




